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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 總主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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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6
顧建華先生

高級主任 (1)1
司徒少華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立法會CB(3)175/99-00號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以
及 CB(1)424/99-00號文件  —— 標明相應修訂的條例草
案文本 )

附表 1

委員察悉，凡任何人違反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根據條例草案第 3(6)、 4(1)或 6(5)
條發出，規定他必須停止作為交易所或結算所的控制人

或次要控制人的通知，條例草案附表 1即會適用於該人。

2. 政府當局解釋，附表 1是以《銀行業條例》 (第
155章 )及《保險公司條例》(第 41章 )的現有條文為藍本。
該等條例的執行當局表示，它們從未行使有關權力，故

此在執行有關條文時並未遇到任何實際困難。

政府當局

3. 委員察悉，附表 1第 1條賦權證監會，使之可對
超出指定限額的股份施加限制，例如凍結股份的售賣及

暫時中止該等股份所涉及的表決權。由於存放於香港中

央結算有限公司 (下稱 “香港結算公司 ”)的中央結算及交
收系統的股份可以互換，委員關注到對該等股份施以限

制時可能會有實際困難。政府當局察悉此關注，並同意

對第 1條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規定該等股份的
持有人須將該等股份轉讓給證監會委任的代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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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4. 就此，委員重申他們對條例草案中的 “有聯繫
者 ”、“次要控制人 ”及 “間接控制人 ”的定義感到關注，該
等定義可能會令那些進行正常公司活動的人士受到囿

制。政府當局告知委員，條例草案會新增兩個附表，以

訂明哪些人士符合或不符合上述各詞的定義。此外，政

府當局亦會對條例草案第 6(1)條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以澄清 “次要控制人 ”的概念只適用於認可控制
人、交易所或結算所的情況。

政府當局

5. 鑒於委員關注到有些無辜者會因一時大意而

持有超過 5%上限的股份，以致在不知情下成為次要控制
人，政府當局答允對條例草案第 6(4)條提出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為被控以該罪行的人提供免責辯護，讓他

證明他不知道該作為或情況會使他成為次要控制人，或

增加他以次要控制人的身份持有的權益。

政府當局

6. 關於向證監會申請批准成為次要控制人一

事，部分委員建議在條例草案中訂明審批此類申請的考

慮因素，以及規定證監會須說明拒絕批准某項申請的理

由，以增加審批過程的透明度。政府當局同意對條例草

案第 6(2)條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訂明除非證監
會信納為維護投資大眾的利益或公眾利益而言是適當

的，否則不得給予批准，以及證監會須說明拒絕批准申

請的理由。

政府當局

7. 政府當局解釋，附表 1第 2條是關於對企圖規避
第 1條所訂的限制的懲罰。當局察悉委員的意見，即任
何人如遵從證監會的通知處置超額股份，便不應被視為

違反第 2(1)(a)條的規定。政府當局同意對該條提出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訂明如有關的人處置上述股份，而

該人知道如此行事是會違反第 1條所訂的限制，即屬犯
罪。

政府當局

8. 主席關注到，如超額股份的持有人委任代表替

他表決，而該代表並不知道該等股份受到有關限制所規

限，他將會根據第 2(1)(b)及 (c)條受到懲罰。政府當局回
應時答允對該條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解決上

述關注。

政府當局

9. 委員察悉，附表 1第 3條是關於禁制某人以交易
所或結算所間接控制人的身份行事。政府當局察悉委員

的建議，即應通知有關公司，某人是或可能成為就該公

司而言屬受禁制的人，因此答允對第 3條提出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規定證監會須向該公司送達根據條例草

案第 3(6)或 4(1)條發出的有關通知書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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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政府當局

10. 助理法律顧問 6查詢附表 2第 62條 (其目的是修
訂《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第 361章 )第 26條 )是否恰當，
因為條例草案的其他條文現時亦可達致相同目的。政府

當局同意檢討該條文。

研究條例草案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立法會CB(1)784/99-00號文件  ——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擬稿 (2000年 1月 13日發出的第七稿 ))

條例草案第 2條

11.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第 2條中有關 “有聯繫者 ”及
“間接控制人 ”的定義將會作出修改。條例草案會加入新
的附表 1。新訂附表 1的第 1部及第 2部會指明哪些人是或
不是就該定義而言的有聯繫者。政府當局正擬備第 1部及
第 2部的細節，並會在下次會議上將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擬稿提交委員考慮。新訂附表 1的第 3部會指明
哪些人不符合 “間接控制人 ”的定義。

政府當局

12. 就此方面，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現有的附

表 1及附表 2(載有因制定此條例草案而必需作出的相應
修訂 )將分別重新編排為附表 2及附表 4，另外會加入新的
附表 3，詳細訂明哪些人不會被視為次要控制人。委員
察悉，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會藉憲報公告對附表 1、2
及 3作出修訂。政府當局會對條例草案第 16條提出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反映此點。

政府當局

13. 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第 2條中有關 “工作
天 ”的定義將予刪除，以避免與 “交易日 ”產生混淆。當局
亦會對條例草案第 22(3)(e)條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將當中的 “5個工作天 ”代之以 “7天 ”。主席認為，為
了在有需要時向香港結算公司提供彈性，當局應賦權證

監會，使證監會可將條例草案第 22(3)(e)條所規定的提
交文件限期延長至超過 7天。政府當局同意提出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以表明此意。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4. 委員獲提醒，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 2000年 1
月 17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他們亦同意在 2000年 1月 20日
上午 8時 30分舉行另一次會議，以研究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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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於條例草案的立法時間表，委員同意，若政

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獲得接納，法案委

員會將於 2000年 2月 11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交報
告，建議於 2000年 3月 1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1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18日


